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琼市监标〔2025〕1号

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印发《2025 年海南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
项目和标准体系建设申报指南》的通知

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全面贯彻《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》《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

厅关于海南省贯彻落实〈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〉的实施意见》，

强化标准支撑、引领作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《地

方标准管理办法》《海南省地方标准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现

印发《2025年海南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和标准体系建设申

报指南》。请按照指南范围和要求，结合本部门、本行业工作实

际，认真组织做好地方标准项目和标准体系建设征集申报工作。



— 2 —

附件：2025年海南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和标准

体系建设申报指南

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年 2月 7日

（联系人：林尤佳，联系电话：65310955）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海南省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2025年 2月 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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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5年海南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和
标准体系建设申报指南

为全面贯彻《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》《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

厅关于海南省贯彻落实〈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〉的实施意见》，

助力创新深化、改革攻坚、开放提升，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海

南自由贸易港标准体系，做好 2025年度海南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

划项目和标准体系建设征集申报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

准化法》《地方标准管理办法》《海南省地方标准管理办法》等

有关规定，制定本指南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突出重点，服务大局。围绕海南自由贸易港重点产业

发展需求，坚持向种、向海、向天、向绿、向数“五向图强”，

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。前瞻谋划，鼓励将先进科技创新成果和优

秀实践经验转化为地方标准，通过标准实施有效促进和引领行业

发展。

（二）体现特色，明确范围。聚焦服务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

和地方特色需求，突出公益属性、技术属性和地方属性，提出标

准立项申请。严格限定地方标准制定范围，2025年新立项研制的

地方标准，其范围应符合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、推进地方标准管

理制度改革的有关精神和《地方标准管理办法》《海南省地方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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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。

（三）注重质效，系统推进。省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结合

本行业本领域重大战略、重点工作、标准体系建设规划等实际需

求，加强对申请项目的论证评估。提出立项申请时，应同时明确

后续标准实施推广、效果评估等举措方案。

二、支持领域

（一）地方标准优先支持的项目

1.根据省委、省政府重点任务、文件或会议等明确要求完成

的地方标准项目。我省各行业各领域标准体系中明确提出的地方

标准项目。

2.支撑“两重”（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

力建设）“两新”（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

新）重点领域，赋能我省重点产业链的相关地方标准项目。

3.满足复审条件需修订的地方标准项目。

（二）地方标准重点支持的项目

1.农业农村领域。以助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重点，研究制

定热带产品种植业、畜牧养殖业、水产养殖业、生态农业、种质

资源、林下经济、特色农产品全产业链、农业品牌培育、农产品

加工、冷链配送、动植物疫病防控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、高标准

农田建设、农村人居环境、乡村治理、乡村旅游、数字乡村、和

美乡村地理标志保护产品（地理标志证明商标）、农产品区域公

共品牌建设等领域标准。重点推进南繁育种、耐盐碱地水稻、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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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香辛料、热带油料、热带块根（茎）作物、糖料、南药、沉香、

油茶、黄花梨等方面的标准研制。加快推动标龄五年以上的农业

农村领域地方标准修订工作。

2.工业和信息化领域。研究制定智能工厂/未来工厂、智能网

联汽车、平台经济、移动支付、区块链、网络通信、物联网、数

据管理等服务数字化、绿色化转型发展的标准。电子信息、高端

装备、航空航天、食品和生物医药、智能制造、绿色制造、服务

型制造等支柱产业技术应用标准。探索开展人形机器人、大数据、

低空经济、量子、类脑科学等未来产业技术应用标准，以及增材

制造、下一代移动通信、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新兴产业技术应用

标准研制。重点推进新能源汽车、新型储能、分布式光伏应用、

绿色制造、减污降碳增效等绿色发展标准制定。

3.服务业领域。围绕《海南省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标准体系》，

研究制定旅游消费新业态、旅游消费环境、旅游消费国际化等领

域标准；制定食品冷链、现代物流、健康养护、国际教育、国际

设计岛、商务服务、服务贸易、免税店服务、跨境电商服务、交

通运输服务、放心消费服务、餐饮服务、即时配送服务、家政服

务、养老服务、社区服务、物业服务、婴幼儿照护服务、托育服

务、教育培训、公共文化服务、检测认证服务、科技服务、人力

资源服务、知识产权服务等领域标准。

4. 生态文明领域。围绕《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建设指南》

和《海南省零碳（近零碳）标准体系建设方案》要求，研究制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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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色经济发展、生态环境保护、绿色文化与生活、无废城市建设

等领域标准；研究制定生态系统碳汇方法学、红树林（珊瑚礁、

海草床）生态修复、重点产业碳排放、重点产品碳足迹、零碳（近

零碳）园区、社区、校园、建筑等标准；研究制定绿色建筑（装

配式建筑）、海水降解塑料、自然资源保护、废旧物资和再生资

源回收利用等领域标准。加快制修订重点产业能耗限额、污染物

排放限量标准。

5.社会治理和民生领域。研究制定劳动就业、社会保险、公

共安全、公共法律服务、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、特种设备安全、

优化生育、预防残疾、协助老年人运用智能设备、提升全民数字

素养、政务服务、营商环境、应急管理、气象服务、垃圾分类、

粮食节约、反食品浪费等领域标准。

（三）标准体系建设指南重点支持的领域。为强化标准引领，

规划海南自贸港重点产业领域标准体系建设，重点围绕旅游业、

现代服务业、高新技术产业、热带特色高效农业、医药产业等发

展方向，在下一代海洋经济、低空经济等领域征集标准体系建设

指南。

三、申报程序和方式

（一）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

1.申报材料

（1）海南省地方标准制修订立项申报表（可通过我局网站“地

方标准”栏目 https://amr.hainan.gov.cn/zw/dfbz/下载，以下简称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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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申报表）；

（2）地方标准草案；

（3）地方标准技术内容如涉及专利的，应提供专利的相关证

明及专利持有人授权文件。

2.申报主体

省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受理由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组织

（包括外商投资企业、台资企业）以及公民提交的、与本部门本

行业标准化工作相关的立项申报表，对符合地方标准制修订范围、

属性的立项申报表加盖本部门公章后，向省市场监管局申报。必

要时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可在申报前，组织对各单位提交的立项

申报表等材料进行初步评审，严格把关地方标准申报项目的质量。

（二）标准体系建设指南项目

1.项目征集。按照“统一管理、分工负责”的标准化工作管

理体制机制，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部门本行业领域标准体

系建设，组织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的组织申报工作，可以向社会公

开征集项目建议。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应当根据政策规划实施和

发展需要，提出本领域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的项目需求。各社会团

体、企事业组织、研究机构可向各行政主管部门提出项目需求。

2.项目申报。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本部门本行业领

域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编制工作，按照产业发展需求优先、与国家

标准体系协调统一、填补空白、创新示范的原则，推荐 2025年行

业领域标准体系建设重点项目报省市场监管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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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组织实施。为加强本领域标准化工作的系统谋划，标准体

系建设指南编制审定后，由省市场监管局会同各有关行政主管部

门印发实施，指导各企事业单位按照建设指南要求建立完善本领

域标准体系，依照建设指南开展标准制修订工作。

四、申报时间

（一）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。请各行政主管部门于 2025年 3

月 15日前向我局提出地方标准立项申请，以正式提交书面申报材

料的日期为准。

（二）标准体系建设指南项目。请各行政主管部门于 2025

年 3月 15日前向我局报送《海南省行业领域标准体系建设指南项

目汇总表》（见附件）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提升标准项目质量水平。请各行政主管部门高度重视，

认真研究本行业、本领域制定地方标准需求，确保项目符合系统

性、协调性、科学性的要求。高水平开展地方标准编制工作，组

织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承担地方标准的起草工作，未组成专业

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，组织相关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、具有标准

化专业知识的人员等成立专家组承担地方标准的起草工作。

（二）严格标准项目制定周期。地方标准制定应当自立项之

日起一年内完成，确有必要延期的，由起草单位于期限届满六十

日前向负责立项的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，延期时间

不超过六个月；逾期未完成的，由省市场监管局公告终止制定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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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。

（三）规范标准项目的起草。标准草案按照 GB/T 1.1-2020

及 GB/T 20001等标准的规定起草，要求结构清晰，明确提出主

要章节及各章节所规定主要技术内容。起草组成员应体现广泛代

表性，并掌握标准化法律法规、熟悉地方标准制定程序。

附件：海南省行业领域标准体系建设指南项目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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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海南省行业领域标准体系建设指南项目汇总表

行政主管部门（加盖公章）： 承办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序

号

标准体系建设指南

项目

计划完成

时间

项目承担

单位

参与起草单

位
主要内容

1

2

3

4

5


	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海南省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        2025年2月8日印发

